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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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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法侵害野生动物资源不仅会造成野生动物资源自身的损害，还会引起野生动

物生态功能退化等生态损害。司法实践中，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往往不能得

到全面救济。明晰行政索赔主体的职责，可以避免由于职责不清导致行使赔偿请求

权时出现管辖范围不清、互相推诿的情况；认定损害赔偿范围综合考虑时间限度、空

间限度、注重质量限度及多种主客观因素、区分野生动物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

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可以最大限度地覆盖非法侵害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的全部损

害，实现野生动物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物种、保持生物多样性、保存基因等多种

生态功能丧失的完全赔偿；建立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司法鉴定、社会鉴定并存的

多元化鉴定机制，能够统一鉴定标准、保证鉴定质量、维持鉴定秩序，科学合理地确

定野生动物资源的生态损害价值；针对能够恢复生态功能的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

损害采用生态修复的责任方法，比单纯的金钱赔偿更有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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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llegal infringement of wildlife resources will not only cause damage to wildlife resources themselves， but also 

cause ecological damage such as degradation of wildlife ecological functions.  In judicial practi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to wildlife-related often cannot be fully remedied.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dministrative claim subjects can 

avoid unclear jurisdiction and mutual shirking of responsibilities when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compensation.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ime limits， space limits， quality limits and variou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distinguishing the costs of wildlif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loss of ecological service func⁃

tions， so as to maximize the coverage of the total damage caused by illegal encroachment on wildlife resources.  The estab⁃

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appraisal mechanism with coexistence of judicial appraisal and social appraisal and managed by ju⁃

dicia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can unify appraisal standards， ensure appraisal quality， maintain appraisal order， and sci⁃

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determine the ecological damage value of wildlife resources.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thod of 

liability for wildlife-relat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that can restore ecological functions is more conducive to main⁃

taining biodiversity and protecting wildlife resources than simple monetary compensation.

野生动物与森林、土地等生态要素都是“生态环

境”的一部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会损害生态环境，

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传统的法律只考虑了野生动

物资源本身的价值赔偿，忽略了野生动物的生态价

值，以及野生动物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损害赔

偿。本着“应赔尽赔”原则，2021 年《民法典》在第

1232 条新增了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规

定。2022 年，生态环境部等 14 部委在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4 年之

际，联合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规定》第 4 条指出，本规定所称生

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

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

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这种损害不同于传统

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等表现为经济利

益的损害而独立存在。对于非法狩猎等行为造成

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害，司法实践往往只侧重经济利

益的赔偿，《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中对

野生动物整体价值的认定与生态环境损害范围的

认定不完全一致，缺乏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主客观

要素等多种考量因素，也忽略对其生态系统功能退

化价值的弥补。因此，本文通过对野生动物生态利

益的分析，对野生动物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展

开论述。

1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也

要遵循全面赔偿原则。依据《规定》，笔者认为野生

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是由于乱捕滥杀、栖息地破

坏、外来种入侵等生态破坏行为引起野生动物资源

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重大不利改变。具体可以体

现在物种多样性降低、种群数量减少、生产能力下降

等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其实质是侵权人由

于个体经济利益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公共生态利益的

侵蚀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野生动物相关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是通过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使侵权人

承担生态恢复或赔偿相应生态恢复费用的责任，使

“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的过程［1］。因此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适用于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要明晰特

定代表公共环境利益索赔主体的职责，并在此基础

上确定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完

善野生动物生态利益的评估，以更好地达到维持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作用。

2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主体的

职责分析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行为人实施了

非法猎捕、杀害等行为侵害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时，不

仅会造成野生动物资源自身的损害，还会侵害不特

176



邹丽梅等：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性分析第 1 期

定人的公共生态环境利益。但若让不特定人均享有

索赔权利，将会造成索赔混乱的局面。野生动物相

关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主体应该是环境公共利益的代

表者，并需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2. 1　索赔主体职责不清

《规定》中将赔偿权利人规定为国务院授权的省

级、市地级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司法实践

中，各级政府通常会指定相应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作为具体负责部门，但法律及行政法规并没有对上

述行政主体的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职责

做出具体规定。侵害野生动物的行为一般包括捕

获、猎杀、食用、售卖、非法圈养等，行为人的行为具

有隐蔽性、跨区域性等特点［2］，索赔机关前期调查、

取证会有较大难度，此外野生动物具有物种多样性、

环境影响范围大等属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极可能造

成索赔权利人之间相互推诿、相互争夺，不利于野生

动物的救助，影响生态修复的进程和效果。

2. 2　厘清索赔主体的纵向与横向职责分工

由于侵害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结果具有

的跨区域性特点，索赔主体行政机关应明确职责分

工。一是明确索赔主体行政机关的纵向职责分工：

各地级市人民政府应对其辖区发生的野生动物相关

生态环境损害进行取证调查、鉴定评估，制定恢复性

修复生态责任计划；省级人民政府对地市级人民政

府的工作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给予专业指导和

帮助，省级人民政府对本省内发生的重大野生动物

相关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进行取证调查、鉴定评估，制

定恢复性修复生态责任计划等。二是明确赔偿主体

行政机关的横向职责分工：同省内的同级市地可以

根据地区特色，包括野生动物分布数量、种类、分类

阶元，选定本辖区主要负责的野生动物物种，专门化

负责，不断总结同种野生动物的管理保护经验。

3　 野 生 动 物 相 关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范 围

分析

根据《规定》并结合野生动物的生物学属性，可

以将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损失，包括野生动物

资源价值损失、野生动物资源修复费用、野生动物生

物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野生动物资源修复

期间生态功能的损失等；第二部分属于事务性费用，

包括野生动物物种鉴定费用、监督管理费用等［3］。

3. 1　损失认定要考虑多种因素

野生动物资源不同于一般的自然资源，具有脆

弱性、珍贵性、损害不可逆性等特征，其生态服务等

功能集中体现在对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方

面［4］。非法损害野生动物资源不仅导致野生动物资

源的损失，更导致了周围生态环境的损害并引起不

利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单单以非法损害野生动物资

源价值作为赔偿数额是不够的，忽略生态价值和经

济价值的统一大大降低了生态修复的效果。在野生

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法院往

往没有考虑到野生动物的独特性、成长性、周期性等

特点，出现生态环境损失认定的考虑因素存在片面

现象。在大多案件中，法官会采信司法鉴定机构出

具的鉴定报告，并以此作为责任判定的依据，但鉴定

报告往往仅考虑了该种野生动物的整体价值；但实

际上，各地区所分布的野生动物都有其独特的生态

功能价值，野生动物在不同的生长周期会产生不同

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教文卫价值，因此单独考

虑野生动物的整体价值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一，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失的认定应综

合考虑多种主客观因素。除按照国家推荐标准之

外，法院还应考虑野生动物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

种群情况、栖息地活动范围和自我繁育能力等动物

学、生态学因素，以及赔偿义务人的行为属性、主观

恶意、案件性质、案件情节、偶发性等因素［5］。

第二，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应当注

重时间限度。把握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应当把握两个时间节点和一个限制。一个时间节点

是赔偿义务人实施侵害野生动物行为致使野生动物

相关生态环境损害后，另一个时间节点是赔偿义务

人实施了修复行为使得受损生态服务功能得以修复

后。一个限制是指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的代际限度的要求，即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应当限定在可预见的范围，避免过度扩大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例如，行为人非

法杀害珍稀雌性哺乳动物，且该母体已经受孕并形

成胚胎的情况下，应当赔偿的范围是该雌性野生动

物及胚胎，对于没有形成的胚胎和胚胎的“再繁殖”

利益不能包括在赔偿范围内。

第三，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应当注

重空间限度。一是从野生动物生态环境修复而言，

空间限度以恢复生物多样性及生态修复为保护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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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空间限度要求并不孤立、静止认为是某一个野生

动物个体受到损害，而应综合考虑如野生动物的性

别、年龄、健康状况、种群情况、栖息地等内容。

第四，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应当注

重质量限度。一是从“质的限度”出发，强调对野生

动物生态损害赔偿的标准，生态服务功能修复后的

效果在活力、效果、体积、生命特征等方面要优于原

有野生动物状况。二是从“量的限度”出发，野生动

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应当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自

然生态观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量”，要综合考

虑自然因素所导致的增减，长期观测并经过科学验

证后得出浮动的“量”。

3. 2　修复费用和服务功能损失费用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指野生动物

资源受到损害后，为将受损的野生动物资源修复到

破坏前的状态所要支付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

接费用是指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后所要偿付的野生动

物本身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而间接费用是指与确

定直接费用有关的鉴定、调查、评估等费用［6］。野生

动物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包括野生动物资源受损

修复期间损失和野生动物功能性永久性损失；野生

动物的生态服务功能所折合成的价值，如野生动物

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物种、保持生物多样性、保

存基因等多种生态功能丧失；功能性永久性损失是

指野生动物生态功能、经济功能、科教文卫体功能永

久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不可逆的［7］。但在司法实

践中，法院往往将二者混同，没有将生态环境服务功

能损失费用单独区分开来，尚未意识到野生动物资

源的破坏至恢复前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后果，

不利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修复和保护。

2023 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阐述了要处理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

野生动物资源修复也可分为自然恢复过程和人为修

复过程。在自然恢复过程中，行为人仅需承担生态

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而在人为修复过程中，行为

人则需要承担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

用。由于野生动物生态环境的周期性、受害的不可

逆性，野生动物资源的修复费用体现为如何恢复野

生动物的生物属性。例如，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杨懿等涉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被告人捕获灰林鸮（Strix 
aluco）涉及的损害赔偿包含 1 只灰林鸮的救护费用，

属于直接费用之一。赔偿范围还包括灰林鸮因伤当

年无法繁殖导致种群损失的费用，属于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由于灰林鸮主要捕食危害农林经济的鼠类，

可以根据相关科学文献估算灰林鸮约 8 个月不能捕

食鼠类的生态功能损失费，属于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损失费用，不同于修复费用［8］。修复是最终的结果，

即将野生动物资源修复到原来的状态，在此期间，野

生动物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无法正常运行，需要补偿

性恢复措施，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可以相当

于补偿性恢复措施的成本。

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费用赔偿范围的区别应考虑：在野生动物相关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基础上，确认该野生动物资源

是否处于可修复状态。对于可以通过驯养繁殖等修

复的野生动物资源，其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可采

取替代等值分析法，即以野生动物资源修复为目标，

构建基本恢复方案、补充性修复方案和补偿性修复

方案，最终实现受损环境的“等量”恢复。对于难以

通过驯养繁殖等修复的野生动物资源，可通过野生

动物生态利益损失进行填平，即采用野生动物环境

价值评估法对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直接量化，包

括通过对比的效益转移法、直接市场价值法等［9］来

确定填平的范围。

4　建立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统一管

理的多元鉴定评估机制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主要是对

野生动物资源损害、野生动物资源修复进行货币化

的评估。

4. 1　完善鉴定评估的必要性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的专业

性、权威性对受损资源功能的范围、性质、程序等内

容进行准确评估十分重要。由于野生动物相关生态

环境损害范围的界定与评估方法需要考虑野生动物

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具有独特性，与传统的生态环境

损害评估有差别。有些方面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的缺失，导致司法实践操作

不统一及鉴定意见之间的矛盾。如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黄远明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中，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检察

院提供的云南濒科委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证明：白

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系国家二级重点保

178



邹丽梅等：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性分析第 1 期

护野生动物）的价值为 1 336. 00 元/只。四川省甘洛

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举某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一案中，经四川楠山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证明：白腹锦鸡的价值为 5 000. 00 元/只。两件案

件均于 2021 年宣判，可以发现同一省的两所检察院

对于同一物种提供的鉴定单价差近 3. 74 倍。价值

鉴定标准不统一，很容易让人对国家野生动物相关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专业性、权威性产生

怀疑，亦容易影响鉴定评估的公信力［10］。

4. 2　统一管理的多元化鉴定评估机制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内容复杂，既

包括种属鉴定、价值鉴定，还包括生物多样性鉴定，

既要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又要符合国家法律和政

策的规定。目前，我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由农、林等

多个环境资源管理行政部门负责，已经出现准入门

槛低、管理不集中的现象。由于野生动物物种地区

性、多样性等属性，需完善相关鉴定评估机制。。

第一，设立统一管理机构。我国公检法从 20 世

纪 50 年代就建立了各种鉴定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具

有法定的司法行政管理权。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具有

生物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由环境部门、司法行政

部门做野生动物生态损害鉴定机构的管理部门，并

建立二者的工作协调机制，更容易保证鉴定秩序和

公正合理，也具有路径依赖和可行性。由管理部门

制定准入的最低标准和原则，形成统一的野生动物

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的评定标准和资

质，继而各省市依据地方情况做好登记和注册［11］。

统一管理机构的最大优点是无需在诉讼中对鉴定机

构的资质和标准进行审查，减少诉累，也保证了鉴定

质量和鉴定秩序。同时加强对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执业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实现

多层次的监管，引导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机构良好运行。

第二，推进多元化鉴定机构建设。首先，创建野

生动物保护领域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准入严

格，是为解决诉讼纠纷进行的鉴定。为了提高野生

动物资源鉴定评估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可以结合环

境司法实践实务，将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纳入国家司法鉴定体系，推动其法制化、规范

化和统一化建设和管理［12］。其次，推进社会化鉴定

评估机构建设。由于野生动物生态损害赔偿由行政

主体提出索赔请求，所以常常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之前就有鉴定评估的需求。结合各地高校、科研机

构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专业研究能力，建设一批适

合于本地区特定物种及具有专业评估能力的社会化

鉴定评估机构。社会鉴定专业面大、公信力强，是生

态损害鉴定的主力军。同时，为了与目前的实际情

况相衔接，让社会力量设立的技术鉴定机构与司法

鉴定机构并存，分别适用不同的鉴定需求，形成多元

化的鉴定评估体系。法院在审理野生动物相关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时，应当首先选择司法鉴定，并赋

予司法鉴定在证据证明力上的优先采信地位，在没

有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选择社

会力量设立的技术鉴定机构。

5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领 域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责 任

分析

《规定》中将生态环境损害分为无法修复和可以

修复两种情形，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义务依据生效判

决或者赔偿协议分为赔偿与修复两种类型。结合野

生动物资源的特性，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生态环境损

害是指野生动物生态功能的损害，因此赔偿的责任

方式可以包括：一是野生动物资源无法恢复的，野生

动物资源损害行为人即赔偿义务人应当依法赔偿相

关费用和损失，或者实施替代性恢复措施，实现野生

动物生态功能的等量恢复；二是野生动物生态功能

可以修复的，野生动物生态功能损害行为人即赔偿

义务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自行或委托开展

环境修复，可以通过驯养繁殖、科学放生、物种引进

等方式进行环境修复，同时还应承担野生动物生态

环境恢复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和相关费用。

司法实践中，在处理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案件时，存在对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理解过于简单化，认为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

损害仅仅是简单通过支付赔偿金的方式对损害进行

赔偿或者填补，而作为最佳救济方式的生态修复责

任方式往往被忽略适用。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的目的是恢复被损害的野生动物资源、

赔偿因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失［13］。野生动物相关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方式最主要的形式是生态恢复和

赔偿损失。对于被破坏的野生动物资源，最好和最

重要的救济方式是生态恢复。如果只以金钱补偿为

责任，将不利于野生动物生态环境保护目的的实现，

赔偿责任应集中在如何保证受损野生动物资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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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恢复。

修复野生动物保护资源不必然等于将受损的野

生动物资源“恢复原状”，这也是目前生态修复责任

方式适用存在的误区，生态修复责任方式应是通过

采取修复措施对野生动物资源损害的救济，依据时

间限度、空间限度、质量限度，使用与“恢复原状”生

态价值相当的生态修复措施，帮助恢复受损的野生

动物资源等。修复手段多样化是指通过货币性措

施、行为性措施及混合性措施，帮助将生态系统的服

务功能、结构等恢复到损害之前的状态［14］。一般情

况下，在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地科学放

生同类野生动物是开展生态修复的首选方式。此

外，为恢复受损野生动物种群，还可以采取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的方式，以野生动物资源遗传保护为出发

点，加强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管理、加强驯养繁殖业人

才培养和科研投入、改善饲养管理方式，扩大养殖规

模，再辅助以科学放生，以达到恢复野生动物种群的

效果［15］。最后，应做好区域物种引进工作，对于受损

严重、难以自行恢复的野生动物资源，可以从我国其

他生态环境类似、生态功能相同的区域进行物种引

进工作，同时实现物种引进工作的全链条监管，对其

能否适应野生动物资源受损地生态环境以及其能否

较大程度上弥补受损的野生动物资源生态功能进行

监管，最大程度实现野生动物生态修复。

6　结论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只关注野生

动物资源的损害，还须注重厘清代表公共环境利益

进行索赔主体的职责，明晰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的范围，建立野生动物生态利益的鉴定评

估机制，以达到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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